
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 

1、 中小微企业共同基金为开放式基金，仅为基金成员单位贷款担保而设立，各成员单

位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其贷款风险。 

2、 获得贷款企业单位，可通过北京电源行业协会协助获得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为小型、微型企业提供 2 个点的前贴息。 

3、 经银行审核同意，中电源技术服务（北京）中心将作为基金管理人，作为信托受托

人分别在银行开立基金专用账户，按信托财产管理，并完成相关基金的各项费用缴纳、贷款

业务和手续。 

六、合作银行办理放贷 
（贷款人持协会《银行贷款推荐函》，按照银行要求办理放贷手续，约需 2 个工作日）

1、协会会员资格 

3、缴纳基金费用 

2、出具《推荐函》 

2、企业《承诺书》 

5、法人身份证 

4、税务登记证书 

3、银行开户证书 

1、法人营业执照 

2、组织代码证书 

提
交

1、银行与协会下
户了解企业经营
及资金状况，并委
托银行按照企业
需求，设计贷款方
案，企业按照银行
要求向银行提供
相关资料，约需 5
个工作日 

1、批贷通知书 

四、审查 
（约需 1 个工作日）

五、出具文件 
（约需 1 个工作日）

2、若企业资料遗
漏缺失，须企业按
照银行要求向银
行提供补充资料，
视企业补充情况，
约需 2 个工作日 

补
充
资
料

需要贷款企业 

准
备 

一、 填写基金成员

会员申请表 
（同时提供5证复印

二、 协会秘书处 
投融资服务部 

三、设计方案 
（约需 5 个工作日）


